
 

 

公眾向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 
 

當局的回應  
 
 

目的  
 
 就 近委員會接獲的有關物業管理從業員 (物管從業

員 )的發牌規定及過渡安排的書面意見，當局的回應如下。  
 
 
物管從業員的發牌規定  
 
2 .  為推動落實物業管理行業規管制度，我們一直與物

業管理業界及其他持份者保持緊密的溝通和合作。二零一一

年十一月，我們成立了由物業管理業界、相關專業界別 (包括

測量、法律及會計界等 )及社會人士組成的「規管物業管理行

業諮詢委員會」 (諮詢委員會 )，就擬定物業管理行業規管制

度的細則，向當局提供意見。其後，我們在諮詢委員會下成

立了小組委員會及專責的工作小組 (工作小組 )，深入討論和

研究物業管理公司 (物管公司 )及物管從業員的詳細發牌準

則。  
 
3 .  物管從業員的質素，對物業的良好管理至為關鍵。

因此，我們與業界和其他持份者都一致認為，有關的發牌要

求應涵蓋學歷、專業資格、工作年資，及該人是否持有物業

管理人牌照的合適人選 1，以確保物管從業員的質素和專業

水平。  
 
4 .   經工作小組深入討論後，諮詢委員會建議的持牌物

業管理人的學歷、專業資格及工作年資的規定如下—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即有關人士的犯罪記錄、是否破產人士及是否屬精神紊亂的人等，

詳見《條例草案》第 11 條。  

立法會 CB(2)1298/14-15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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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物業管理人 (第 1 級 )  
 
 有關人士須—  
 

( i )  (a)  持有監管局指明的物業管理學位或同等學

歷，並具備至少三年本地物業管理工作經

驗；或  
 
 (b)  持有其他學位或同等學歷或更高學歷，並具

備至少五年本地物業管理工作經驗；   
 
及  
 
( i i )  (a)  為監管局指明的物業管理相關專業團體的會

員；或  
 
 (b)  在監管局認為有需要時，接受監管局的專業

水平評核 (如面試 )。  
 

持牌物業管理人 (第 2 級 )  
 
 有關人士須—  
 

( i )  (a)  持有學位或同等學歷或更高學歷 (適用於並

未完全符合第 1 級規定的從業員 )；或  
 
 (b)  持有監管局指明的物業管理文憑、副學位或

同等學歷；   
 
及  
 
( i i )  (a)  至少兩年本地物業管理工作經驗；或  

 
 (b)  至少一年由第 1 級物管從業員督導的本地

物業管理工作經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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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在關於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摘要 )
中，我們已清楚說明我們就物業管理人發牌要求的政策目標

(見摘要第 9 段 )。而我們在本年一月向委員會提交的回應文

件 (即立法會文件 CB(2)556/14-15(02))中所闡述有關物業管

理人發牌要求的初步構思，與我們的政策目標和上文第四段

的建議是完全一致的，亦沒有建議從業員只需要符合學歷或

專業資格，因此並不存在「民政事務總署偏離與專業學會和

協會原有的共識」或「改變原先目標和降低廣獲認同標準的

建議」。  
 
6 .  我們相信有關專業學會和協會及其他人士在書面意

見中表達的關注，純粹因為誤解而起。我們已經與七個專業

學會和協會會面，澄清當局的政策目標和建議，他們對上文

第四段的建議發牌準則亦表示支持。  
 

7. 就容許持有非物業管理學位資格但具有五年物業管

理工作經驗的人士，在取得相關專業學會資格或通過監管局

評核後可取得物業管理人 (第 1 級 )牌照，我們認為有關建議

是合適和合理，因為—  
 

(i) 由於至今與物業管理相關的學位數量仍然有限，如

果規定只有具有關學位的從業員才可取得物業管理

人 (第 1 級 )牌照，資深的物管從業員，即使已獲得相

關專業學會員資格，亦可能因為沒有物業管理相關

的學位，而不符合發牌要求；及  
 

(ii) 監管局將要求持牌物管從業員修讀持續專業發展課

程。我們相信，從業員如具豐富本地物業管理工作

經驗、擁有正式學位並完成持續專業發展課程，亦

可達到物業管理人 (第 1 級 )  的專業水平。據我們了

解，一些專業學會 (例如香港測量師學會 )，亦接受經

驗豐富但持有其他學位人士，通過專業考核後成為

會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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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安排  
 
8.  為使物管公司和從業員有足夠時間做好準備，我們

已參考其他類似發牌制度 (例如地產代理發牌制度 )，訂立過

渡安排。  
 
9 .  我們建議在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制定及生效後，設

立三年的過渡期。已符合正式牌照發牌準則的物管從業員，

可在過渡期內直接申請正式牌照。至於具有相當經驗但未能

符合學歷要求的物管從業員，在過渡期間只要符合某些基本

要求 (例如工作年資 )，便可獲發臨時牌照，繼續提供物管服

務。他們只需在三年內修畢監管局認可的持續專業發展課

程，便可獲發正式牌照。監管局亦會參考其他相關專業團體

的做法，考慮容許資深的從業員提交論文或報告，以代替修

讀持續專業課程的要求。  
 
10. 建議的過渡安排，一方面可容許現有資深但未能完

全符合發牌要求的物管從業員取得牌照，另一方面亦可確保

有關人士達至指定的專業水平，維護發牌制度的公正性和公

信力。建議亦已獲得諮詢委員會的支持。為了就全面實施發

牌制度作好準備，監管局成立後會舉辦宣傳和教育活動，介

紹發牌制度的要求，並向公眾推廣發牌制度。監管局亦會與

業界組織和本地專上學院保持緊密的聯繫，確保為物管從業

員提供足夠的培訓機會，以符合發牌要求。  
 
 
 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2015 年 4 月  
 


